
110學年度臺中市私立華盛頓國民小學教師甄選簡章 

壹、報名資格及條件 

一、基本條件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且身心健康、品德操守良好者。 

（二）無教師法第14條各款規定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各款及第33條之情 

事者。 

（三）大學以上相關科系畢業，持國外學歷證明者，需繳驗駐外單位證件影本 

      蓋章驗證學歷屬實文件。 

二、國小教師資格條件 

    具有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始得報名： 

（一）持有有效報考類科合格教師證書且尚在有效期間者（不含持試用教師證 

      書者）。 

（二）教師證書送審中者 

1.合格教師證書送審中之實習教師得准先持實習教師證書或師資培育機 

  構或縣市教育主管機關核發之複檢證明書，以切結方式參加甄選者， 

  倘經錄取後未能於110年7 月31 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應撤銷錄 

  取聘任資格。 

2.非以原合格教師證登記類科報名者，得准先持師資培育機構複檢送件 

  證明文件，以切結方式參加甄選，倘經錄取後未能於110年7月31 

  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應撤銷錄取聘任資格。 

貳、報名注意事項 

一、簡章 

自 110 年1月13日自行至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網站

（http://www.tc.edu.tw/）及本校網站及104人力銀行網站下載使用。 

二、資料審核 

報名方式及時間：報名方式採郵寄方式(以郵戳為憑)並填妥報名表，切結書、同意書

(附件中下載)、個人自傳及相關證明文件(證明文件請檢附身分證、畢業證書、合格教

師證等以影本並註明與正本相符及簽章)郵寄本校並在信封上註明報考類別，書面資料

及證件審查符合者通知參加甄試；未符資格者，資料不予退還。 

叁、甄選類別及名額 

甄選類組 錄取名額 

A.資訊科教師 依本校實際需

求為主 B.音樂科任教師 

C.視覺藝術教師(具有雕塑、裝置藝術、數位媒體專長尤佳) 

D.體育科教師(具有籃球教練證或裁判證尤佳) 

備註：僅能擇一類組報考，不能跨類組別報考。 

肆、甄選日期及方式 

一、報名時間：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10年4月30日17:00 止。(以郵戳為憑) 

二、甄選日期：依各類組報名狀況另行通知甄選日期。 

三、甄選方式： 

http://www.tc.edu.tw/）及本校網站及104


（一） 考試項目：試教及口試。(試教時間 20分鐘、口試時間 10分鐘， 

          教案請準備 5份) 

 (三)  試教內容： 

A.資訊科教師：教授 scratch課程。(本校備有筆電以及投影設備) 。 

B.音樂科任教師：演唱指導及樂器合奏(對象:高年級)。 

C.視覺藝術教師：自編高更、梵谷、馬諦斯教材(當天請攜帶個人作品集) 

D. 體育科教師：籃球教學，單元自選(對象:高年級)。 

    備註： 

1. 僅能擇一類組報名，不能跨類組報考。 

2. 甄試報到時請攜帶身分證正本，驗證後歸還。 

伍、放榜 

一、錄取人員以電聯通知錄取及報到時間，逾期未辦理報到者，視同自願棄權，取消 

    錄取資格。 

二、遞補及代理教師 

（一）正式錄取人員未報到或報到後放棄聘任，則通知備取人員遞補及辦理報 

      到。 

（二）參加本次甄試未獲正式錄取或未在備取名單者，得為本校候用代理教師 

陸、其他注意事項 

一、參加合格教師甄選人員錄取後，如有證件不實或無法登記為合格教師者或 

    有教師法第14條各款規定或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各款及第33條之情事 

    者，則取消其錄取資格不得異議。 


